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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东恒盛通科技有限公司业绩承诺

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

鹏盛 A核字[2026]00024 号

深圳市同益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鉴证了后附的深圳市同益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益股份”）

管理层编制的《关于广东恒盛通科技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至 2025 年度业绩承诺完

成情况的说明》。

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同益股份年度报告披露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我

们同意将本鉴证报告作为同益股份 2025 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同其他文件一

起报送并对外披露。

二、管理层的责任

同益股份管理层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编制《关于广东恒盛通科技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至 2025 年度业

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山社区滨河大道 5020
号同心大厦 21层 2101室

邮政编码：518000
电话： 0755-82926578 传真：0755-82926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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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同益股份管理层编制的上述说明

独立地提出鉴证结论。

四、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中国注册会计师

执业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鉴证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

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进行了审慎调查，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

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并根据所取得的材料做出职业判断。我们相信，我们的

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五、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同益股份管理层编制的《关于广东恒盛通科技有限公司 2023 年

度至 2025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如

实反映了广东恒盛通科技有限公司 2023 年度、2024 年度、2025 年度业绩承诺完

成情况。

本报告须盖骑缝章方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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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关于广东恒盛通科技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

之签字盖章页）

鹏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朱海英

中国·深圳 中国注册会计师：

陈天炜

2026年 4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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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东恒盛通科技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至 2025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

深圳市同益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完成收购广

东恒盛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盛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

现将 2023 年度至 2025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说明如下。

一、基本情况

公司与深圳市联合鼎泰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联合鼎泰”）

于 2022 年 9 月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受让联合鼎泰持有的恒盛通 65%的

股权。根据深圳中为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事务所（有限合伙）出具的《深圳

市同益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涉及的广东恒盛通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深圳中为评报字[2022]第 01-52 号】，截至评估

基准日 2022 年 5 月 31 日，恒盛通 100%股权的评估值为 7,076.00 万元。经各方

协商，最终确认恒盛通整体作价为 6,923.08 万元，公司以 4,500.00 万元的交易

对价受让联合鼎泰持有恒盛通 65%的股权。公司已于 2022 年 9 月完成对恒盛通

65%股权的受让事宜。本次股权收购不属于关联交易，为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

并。

恒盛通成立于 2021 年 8 月 20 日，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00 万元，注册地

址为陆丰市东海镇东海大道西侧厦深铁路南侧四季酒家对面，现法定代表人为邱

世平，公司主要从事电子材料销售等业务。

二、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公司与恒盛通公司股东联合鼎泰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联合鼎泰承

诺恒盛通 2023 年、2024 年、2025 年净利润（特指恒盛通相关年度经具有证券从

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税后净利润金额）分别不低于 3,000 万元、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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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5,000 万元。

若恒盛通在业绩承诺期间实际盈利数不足利润预测数的，则公司有权选择由

联合鼎泰回购公司所持有恒盛通的部分或全部标的股权。回购价格为公司向联合

鼎泰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加上按照每年 8%单利年化收益（扣除标的公司已经支付

给甲方现金分红及股份红利）之和。

或由联合鼎泰向公司提供现金补偿。具体补偿公式为【当期应补偿金额=（截

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业绩承诺期

内各年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本次交易对价-累计已补偿金额】。

三、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恒盛通2023年度、2024年度、2025年度经审计净利润分别为 25,110,936.24

元、30,557,951.60 元、26,816,585.48 元。

其中 2023 年度因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分别并入深圳市恒盛通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深圳市同益盈喜科技有限公司净利润-3,914,119.04 元、-179,209.34

元，该部分亏损不属于恒盛通自身正常经营产生，予以加回后，2023 年度调整

后净利润为 29,204,264.62 元。

公司选择实际盈利数不足利润预测数的由联合鼎泰向公司提供现金补偿，各

期业绩承诺实现率及应补偿的金额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3 年度 2024 年度 2025 年度 合计

承诺实现净利润金额 30,000,000.00 40,000,000.00 50,000,000.00 120,000,000.00

实现净利润金额 25,110,936.24 30,557,951.60 26,816,585.48 82,485,473.32

经调整后实现净利润金额 29,204,264.62 30,557,951.60 26,816,585.48 86,578,801.70

业绩承诺实现率 97.35% 76.39% 53.63% 72.15%

应补偿的金额 298,400.77 3,540,768.15 8,693,780.45 12,532,949.37

深圳市同益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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